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楊清標  

訴訟代理人  鍾安律師  

被      告  楊廖秀雲

            楊進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4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

○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90平方公

尺）上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新臺幣（下同）19,980元，並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其他

共有人333元（被告Ａ０４除外）。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本院囑

託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測量上開地上物實際占用系爭土地

之面積，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繪製民國114年4月17日基院

雅民天114基簡232字第05814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

後，原告於114年8月20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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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

（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建物）上之地上物拆

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

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

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㈢訴

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

增加請求返還系爭土地面積、變更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金額部分，核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暨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被告未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

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被

告Ａ０４雖同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惟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當為無權占用；而被告Ａ００３

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自無權利占用系爭土地，是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之所有權遭侵害，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

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應有部分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期間為起訴前5年，衡以系爭土地地

類別為空白，位於福隆火車站、福隆國小、福隆海水浴場附

近，為著名露營休憩區，應以公告現值年息6％計算租金，

共計1,466元，及被告並應於返還系爭土地前，按月給付原

告應有部分之每月租金24元。並聲明：⒈被告應將坐落於系

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

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將系爭土地返還予

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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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雖辯稱系爭土地訂有分管協議，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興

建當時已取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云云，並提出土地共有人出

具之分管協議書證明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協議。然被告應證明

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間興建當時已獲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是於114年4月間簽立，不足以證明系

爭建物興建當時共有人間有訂立分管協議。況細觀分管協議

書上之內容，未敘明「父執輩」為何人，亦未敘明共有人如

何知悉分管協議之存在，並有不諳法律之人難以理解之內

容，且分管協議書內容17份近乎相同，該17位共有人何以均

知悉同樣情事，實屬有疑，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顯然係由

他人訂立分管協議內容後，要求共有人簽立，共有人實際上

並不清楚分管協議約定之內容，是被告提出分管協議書內容

非真，被告應依民法第357條規定證明私文書之真正。又土

地共有人對無權占用人之使用，僅單純沉默而未制止者，並

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不得認共有人間存在默示分管契約。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位於深山，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

之交會點，且附近亦有其他共有人興建建物，未妨礙通行或

影響共有人使用，其占用部分土地經濟價值較低云云。惟由

114年5月28日勘驗筆錄可知，系爭建物所占用部分土地平坦

且面臨馬路，而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皆為山坡地且無路可通，

附近亦無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較有經

濟價值之部分，使其他土地共有人於無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

況下持續繳納與被告相同之地價稅，對其他共有人顯失公

平。　

　⒊原告為回復其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權利，係權利之正當行使，

難認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尚難謂原告有何違反誠信原

則或權利濫用之情事，況被告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

物占用系爭土地，若土地共有人訴請其拆屋還地屬權利濫

用，無異鼓勵共有人擅自就有利於己位置興建房屋，悖離憲

法第15條所揭櫫之財產權保障。

二、被告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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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Ａ０４之祖父楊清泉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時代，已就系

爭土地之使用、利用範圍定有分管契約，當時系爭土地共有

人為楊清泉、楊水生、楊安輝3兄弟，渠等就系爭土地各自

約定使用範圍。而被告Ａ０４之父親楊長仔繼承系爭土地

後，依然受此分管契約拘束。嗣民國82年間，楊長仔得系爭

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於上開分管契約約定使用範圍內興

建系爭建物，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並同意無償供楊長仔、被

告Ａ００３及其後代子嗣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興建

至今已逾30年，期間未有任何土地共有人表示異議，可認系

爭建物興建當時土地共有人間存有分管契約，縱認不存在明

示之分管契約，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56號判決之見

解，亦可認存有默示分管契約，原告既係自其父親楊溪河處

繼受系爭土地，且上開分管契約具有公示性、公開性，各共

有人及其繼受人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是楊長仔於分管契

約得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被告Ａ０４並繼

受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自非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無

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

　㈡按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倘共有人間未約定共有物之管

理，則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有30位，其中17位已出具分管協議書，

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建物，加

計被告Ａ０４之應有部分，已符合上開條文之規定，是即便

認系爭土地不存在分管契約，被告利用系爭土地之方式亦符

合上揭規定。而觀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不足以決定共有物

之管理，是縱使拆除系爭建物，原告就系爭土地仍無法為任

何使用，自無原告所稱稱被告侵害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使用系

爭土地之情事，原告如欲利用系爭土地，應同土地共有人商

議其可使用範圍，或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單憑拆除被告

長久居住之房屋，無法使原告獲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利益。況

系爭土地總計58,850平方公尺，系爭建物僅占用其中119平

方公尺，系爭建物位於深山中，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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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會點，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亦不具高度經濟

價值，並無原告所稱面臨馬路、經濟價值較高之情事，此觀

原告可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甚微即明，且系爭

建物周圍尚有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存在，原告未要求其他

共有人拆除其建物，僅要求被告拆除，縱觀上情，足徵原告

拆除系爭建物所獲利益甚微，然被告因此將失去長久居住之

權利，所受損害甚大，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係為損害

被告之土地使用權及居住權，參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

737號判例見解，應認原告之請求顯非正當權利行使，而有

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原告雖認土地共有人所提出之分管協議書並非真正，然簽立

分管協議書之共有人於鈞院114年5月28日勘驗當日亦有陪同

兩造查看系爭建物現場狀況，倘分管協議書並非共有人所簽

立，勘驗當日知悉此情時，共有人應會有所表示。另分管協

議書上已載明土地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占用系爭土

地之情事，是分管協議書係證明土地共有人間過去之分管協

議存在，並非於簽立同意書後始成立分管協議，原告亦知悉

該分管協議之存在，僅係為損害被告利益而佯裝不認，原告

有權利濫用之情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Ａ０４亦為系爭土地

之共有人，被告2人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以

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

方公尺）等情，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建物照

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Ａ００３、Ａ０

４、楊進烘、楊進忠、楊進洲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79至180頁），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被告應將系爭建物拆

除，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給付

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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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置辯。按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於共有

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須徵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

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

者，他共有人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

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惟共有物分管契約之成立，不以共有

人間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的意思表示，亦包括

在內。所謂默示的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

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又共有物分管之約

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

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相互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

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

不得認為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

135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判決參照）。又倘共有人已

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

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

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判決內容酌參）。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亦認：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

訂立共有物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

分管契約，對於知悉或可得知悉有分管契約之應有部分之受

讓人仍繼續存在。進而言之，共有人間若可認定已成立分管

契約，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

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

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㈢經查，系爭土地前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共有，三人為

兄弟關係，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均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

泉三兄弟（下合稱祖父輩）之脈下子孫，而原告為楊安輝之

脈下子孫，被告Ａ０４為楊清泉之脈下子孫，此有被告所提

楊氏家族族譜（見本院卷第147頁）在卷可參，且為原告所

不爭執，堪信屬實。被告辯稱系爭土地於祖父輩共有時，已

劃定使用範圍，其脈下子孫繼承系爭土地後並均遵守祖父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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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使用之範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時，已徵得使用該

範圍之共有人同意，且其餘共有人均無異議，是共有人間存

有默示分管契約，系爭建物非屬無權占用等情，核與證人Ａ

０１於本院114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時證稱：「系爭30-2號

房屋占用的土地原本是我父親（即楊同枝）在種菜，楊長仔

有去問我父親可不可以興建房屋，我父親同意，所以楊長仔

才蓋系爭30-2號房屋，因為以前土地是分給共有人，我父親

分到區域是種菜跟稻米，楊溪河是分到系爭30-2號房屋後面

山上上去那邊，也是種稻米，是我曾祖父楊憨分給他三個兒

子，也就是分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種田。我的意思是

在我曾祖父的年代，曾祖父已經將747之1地號土地分成三部

分，交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耕種，我祖父是楊清泉他

再將他分到那一份，分成五份給他五個兒子，因為楊長仔分

到的是比較山下沒辦法蓋房子，而且離30號房屋很遠，所以

楊長仔才徵得我爸爸在30號房屋隔壁蓋30-2號房屋，現在30

號房屋也存在也是由楊長仔的下一代在居住。我祖父楊清泉

分到的是30-2號前面那一塊地都是可以耕種的範圍，楊水生

分到面向30號房屋門牌的右邊地，楊安輝分到30-2號後面還

有34號建物下面的土地，當時我的曾祖父不只有747之1土

地，鄰近的土地也是他的，他們當時是這樣分配，並沒有分

割。」「（你方稱在你曾祖父年代已經將他的土地分成三

份，並個別指定給哪位兒子耕種，是否如此？）是。」

「（既然如此，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分到耕種的土地，

是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也要受拘束，也就是

楊清泉的子女耕種的範圍就是楊清泉分到的範圍，同以類

推，是否如此？）是。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未

曾吵過曾祖父當時分給的地方。」「（你方稱你父親楊同枝

分到範圍是系爭建物的坐落土地區塊？）是，是我祖父楊清

泉那時候分給楊同枝耕種的。」「（楊同枝分到的範圍是否

日後由他的三位兒子去分？）我們當時只有過戶，沒有指定

他分到耕種那塊地要如何分。」等語相符。又原告係自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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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楊溪河繼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證人Ａ０１並證稱：

「（興建系爭建物過程中當時你大概幾歲？）40歲左右。」

「（是否知悉有問過楊溪河（即原告父親）可否興建系爭建

物？）就我所知，楊長仔（即被告父親）在娶媳婦時，楊溪

河有跟他說房子很好，當時我在場有聽到，這樣應該算是同

意吧，不同意他應該不會這樣講。」「（當時楊清泉及他五

個兒子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有何意見？）興建系爭建物

時楊清泉已經往生，楊清泉五個兒子住在裡面，當時我叔

叔、伯父都沒有反對楊長仔蓋系爭建物，而且楊溪河的兒子

吳清煌也有在楊安輝（即原告祖父）分到的耕種土地興建34

號房屋，那也是我曾祖父的土地，都是我們共有的，也沒有

徵得我們的同意。現在的問題是土地是共有的，但是都各自

使用，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才爭論系爭建物的事情就沒意

思了。」等語。按證人Ａ０１對於系爭土地自其曾祖父時代

如何劃定範圍使用暨後代如何遵循，詳述在卷，衡其亦為有

利害關係之共有人，應無偏袒被告之動機，是其所述，應可

採信。故依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原告父親楊溪河已知悉

被告父親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未表示反對意見，更於楊長

仔娶媳時到場祝賀並告知系爭房屋蓋得很好，而楊氏家族脈

下子孫亦遵循祖父輩劃定之使用範圍，分別各自使用系爭土

地，原告父親楊溪河脈下子孫吳清煌前於祖父輩原劃定使用

範圍內興建34號建物，亦未再徵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等各情，

應屬真實。依上，足認系爭土地於兩造曾祖父楊憨時代，已

為祖父輩劃定使用範圍，其後祖父輩仍依循原劃定範圍使

用，延續至兩造父執輩亦同遵循祖父輩之使用範圍，是以兩

造之祖父輩、父執輩共有系爭土地時，對於同輩兄弟之共有

人對系爭土地原劃定占用範圍之使用、收益，均互為肯認，

並容忍未予干涉，迄至兩造之同輩共有人，歷年來對於系爭

土地原劃定之使用範圍未聞有糾紛（除原告外），則依此等

現狀使用者間之此項長久使用未為爭議之特別情事，衡諸經

驗法則及一般社會通念，應認各共有人間非僅係單純各自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有之狀態，而係於兩造之祖父輩年代，就系爭土地之使用，

至少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是被告抗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間有默示分管約定，共有人得在特定使用範圍內占有管領系

爭土地，且亦已徵得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

土地乙節，應可採信。

　㈣原告固以被告提出17位共有人簽立之分管協議書內容並非共

有人之真實意思，而不可採云云。惟分管協議書上有17位共

有人之印章及簽名，足徵共有人均親自在分管協議書上簽

名，即便渠等不清楚分管協議書上之法律文字，然分管協議

書上關於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

爭建物等內容，並非常人難以理解之文字，是分管協議書至

少得證明該17位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

被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證人Ａ０１亦證稱分管協議書為其

親自簽立，且依其證述可知證人Ａ０１清楚分管協議之由來

及過程，可見並無原告所稱共有人不清楚分管協議書內容之

情事，是原告主張分管協議書之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

云云，難認可採。原告既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承系爭土地，

且其於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

建物存在，原告之父親楊溪河並於系爭建物興建完成後前往

祝賀，業如前述，且楊水生脈下子孫楊寶玉、楊金棗、楊振

昌、余啟成，楊清泉脈下子孫楊敏夫、楊義勝、楊耀南、Ａ

０１、楊耀章、楊瑞明、楊瑞郎、楊進忠、楊進烘、楊進

洲、楊志文、楊志雄、楊志聰共17位均簽立分管協議書（見

本院卷第67至98頁），分管協議書第2條第2項並敘明共有人

知悉系爭建物興建時楊長仔徵得全體土地共有人同意等語，

可知系爭土地共有人至少有18人（加計被告Ａ０４）知悉系

爭建物興建當時已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而原告與上

開共有人均為親戚關係，綜觀上情，當認原告對於系爭土地

存有前開默示分管約定等情，得已知悉或可得而知，揆諸前

揭說明，自應同受拘束。而被告等於其先祖死亡後，因繼承

或受讓系爭建物及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得繼續主張該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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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分管約定，是被告辯稱有權占用系爭土地，核屬可採。

四、綜上，系爭土地存有默示分管約定，原告應受該默示分管及

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約定之拘束，是被告以此主張其等屬

有權占有，應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並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

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於

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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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楊清標  
訴訟代理人  鍾安律師  
被      告  楊廖秀雲
            楊進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90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新臺幣（下同）19,980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333元（被告Ａ０４除外）。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本院囑託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測量上開地上物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繪製民國114年4月17日基院雅民天114基簡232字第05814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後，原告於114年8月20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建物）上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增加請求返還系爭土地面積、變更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部分，核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暨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未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被告Ａ０４雖同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惟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當為無權占用；而被告Ａ００３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自無權利占用系爭土地，是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遭侵害，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應有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期間為起訴前5年，衡以系爭土地地類別為空白，位於福隆火車站、福隆國小、福隆海水浴場附近，為著名露營休憩區，應以公告現值年息6％計算租金，共計1,466元，及被告並應於返還系爭土地前，按月給付原告應有部分之每月租金24元。並聲明：⒈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被告雖辯稱系爭土地訂有分管協議，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興建當時已取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云云，並提出土地共有人出具之分管協議書證明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協議。然被告應證明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間興建當時已獲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是於114年4月間簽立，不足以證明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共有人間有訂立分管協議。況細觀分管協議書上之內容，未敘明「父執輩」為何人，亦未敘明共有人如何知悉分管協議之存在，並有不諳法律之人難以理解之內容，且分管協議書內容17份近乎相同，該17位共有人何以均知悉同樣情事，實屬有疑，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顯然係由他人訂立分管協議內容後，要求共有人簽立，共有人實際上並不清楚分管協議約定之內容，是被告提出分管協議書內容非真，被告應依民法第357條規定證明私文書之真正。又土地共有人對無權占用人之使用，僅單純沉默而未制止者，並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不得認共有人間存在默示分管契約。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位於深山，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之交會點，且附近亦有其他共有人興建建物，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其占用部分土地經濟價值較低云云。惟由114年5月28日勘驗筆錄可知，系爭建物所占用部分土地平坦且面臨馬路，而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皆為山坡地且無路可通，附近亦無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較有經濟價值之部分，使其他土地共有人於無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況下持續繳納與被告相同之地價稅，對其他共有人顯失公平。　
　⒊原告為回復其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權利，係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尚難謂原告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事，況被告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若土地共有人訴請其拆屋還地屬權利濫用，無異鼓勵共有人擅自就有利於己位置興建房屋，悖離憲法第15條所揭櫫之財產權保障。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Ａ０４之祖父楊清泉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時代，已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用範圍定有分管契約，當時系爭土地共有人為楊清泉、楊水生、楊安輝3兄弟，渠等就系爭土地各自約定使用範圍。而被告Ａ０４之父親楊長仔繼承系爭土地後，依然受此分管契約拘束。嗣民國82年間，楊長仔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於上開分管契約約定使用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並同意無償供楊長仔、被告Ａ００３及其後代子嗣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興建至今已逾30年，期間未有任何土地共有人表示異議，可認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土地共有人間存有分管契約，縱認不存在明示之分管契約，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56號判決之見解，亦可認存有默示分管契約，原告既係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受系爭土地，且上開分管契約具有公示性、公開性，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是楊長仔於分管契約得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被告Ａ０４並繼受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自非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
　㈡按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倘共有人間未約定共有物之管理，則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有30位，其中17位已出具分管協議書，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建物，加計被告Ａ０４之應有部分，已符合上開條文之規定，是即便認系爭土地不存在分管契約，被告利用系爭土地之方式亦符合上揭規定。而觀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不足以決定共有物之管理，是縱使拆除系爭建物，原告就系爭土地仍無法為任何使用，自無原告所稱稱被告侵害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情事，原告如欲利用系爭土地，應同土地共有人商議其可使用範圍，或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單憑拆除被告長久居住之房屋，無法使原告獲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利益。況系爭土地總計58,850平方公尺，系爭建物僅占用其中119平方公尺，系爭建物位於深山中，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之交會點，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亦不具高度經濟價值，並無原告所稱面臨馬路、經濟價值較高之情事，此觀原告可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甚微即明，且系爭建物周圍尚有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存在，原告未要求其他共有人拆除其建物，僅要求被告拆除，縱觀上情，足徵原告拆除系爭建物所獲利益甚微，然被告因此將失去長久居住之權利，所受損害甚大，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係為損害被告之土地使用權及居住權，參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判例見解，應認原告之請求顯非正當權利行使，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原告雖認土地共有人所提出之分管協議書並非真正，然簽立分管協議書之共有人於鈞院114年5月28日勘驗當日亦有陪同兩造查看系爭建物現場狀況，倘分管協議書並非共有人所簽立，勘驗當日知悉此情時，共有人應會有所表示。另分管協議書上已載明土地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是分管協議書係證明土地共有人間過去之分管協議存在，並非於簽立同意書後始成立分管協議，原告亦知悉該分管協議之存在，僅係為損害被告利益而佯裝不認，原告有權利濫用之情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Ａ０４亦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2人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等情，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建物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Ａ００３、Ａ０４、楊進烘、楊進忠、楊進洲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被告應將系爭建物拆除，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須徵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者，他共有人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惟共有物分管契約之成立，不以共有人間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的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所謂默示的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又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相互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為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判決參照）。又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判決內容酌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亦認：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對於知悉或可得知悉有分管契約之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進而言之，共有人間若可認定已成立分管契約，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㈢經查，系爭土地前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共有，三人為兄弟關係，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均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三兄弟（下合稱祖父輩）之脈下子孫，而原告為楊安輝之脈下子孫，被告Ａ０４為楊清泉之脈下子孫，此有被告所提楊氏家族族譜（見本院卷第147頁）在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被告辯稱系爭土地於祖父輩共有時，已劃定使用範圍，其脈下子孫繼承系爭土地後並均遵守祖父輩劃定使用之範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時，已徵得使用該範圍之共有人同意，且其餘共有人均無異議，是共有人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系爭建物非屬無權占用等情，核與證人Ａ０１於本院114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時證稱：「系爭30-2號房屋占用的土地原本是我父親（即楊同枝）在種菜，楊長仔有去問我父親可不可以興建房屋，我父親同意，所以楊長仔才蓋系爭30-2號房屋，因為以前土地是分給共有人，我父親分到區域是種菜跟稻米，楊溪河是分到系爭30-2號房屋後面山上上去那邊，也是種稻米，是我曾祖父楊憨分給他三個兒子，也就是分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種田。我的意思是在我曾祖父的年代，曾祖父已經將747之1地號土地分成三部分，交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耕種，我祖父是楊清泉他再將他分到那一份，分成五份給他五個兒子，因為楊長仔分到的是比較山下沒辦法蓋房子，而且離30號房屋很遠，所以楊長仔才徵得我爸爸在30號房屋隔壁蓋30-2號房屋，現在30號房屋也存在也是由楊長仔的下一代在居住。我祖父楊清泉分到的是30-2號前面那一塊地都是可以耕種的範圍，楊水生分到面向30號房屋門牌的右邊地，楊安輝分到30-2號後面還有34號建物下面的土地，當時我的曾祖父不只有747之1土地，鄰近的土地也是他的，他們當時是這樣分配，並沒有分割。」「（你方稱在你曾祖父年代已經將他的土地分成三份，並個別指定給哪位兒子耕種，是否如此？）是。」「（既然如此，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分到耕種的土地，是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也要受拘束，也就是楊清泉的子女耕種的範圍就是楊清泉分到的範圍，同以類推，是否如此？）是。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未曾吵過曾祖父當時分給的地方。」「（你方稱你父親楊同枝分到範圍是系爭建物的坐落土地區塊？）是，是我祖父楊清泉那時候分給楊同枝耕種的。」「（楊同枝分到的範圍是否日後由他的三位兒子去分？）我們當時只有過戶，沒有指定他分到耕種那塊地要如何分。」等語相符。又原告係自其父親楊溪河繼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證人Ａ０１並證稱：「（興建系爭建物過程中當時你大概幾歲？）40歲左右。」「（是否知悉有問過楊溪河（即原告父親）可否興建系爭建物？）就我所知，楊長仔（即被告父親）在娶媳婦時，楊溪河有跟他說房子很好，當時我在場有聽到，這樣應該算是同意吧，不同意他應該不會這樣講。」「（當時楊清泉及他五個兒子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有何意見？）興建系爭建物時楊清泉已經往生，楊清泉五個兒子住在裡面，當時我叔叔、伯父都沒有反對楊長仔蓋系爭建物，而且楊溪河的兒子吳清煌也有在楊安輝（即原告祖父）分到的耕種土地興建34號房屋，那也是我曾祖父的土地，都是我們共有的，也沒有徵得我們的同意。現在的問題是土地是共有的，但是都各自使用，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才爭論系爭建物的事情就沒意思了。」等語。按證人Ａ０１對於系爭土地自其曾祖父時代如何劃定範圍使用暨後代如何遵循，詳述在卷，衡其亦為有利害關係之共有人，應無偏袒被告之動機，是其所述，應可採信。故依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原告父親楊溪河已知悉被告父親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未表示反對意見，更於楊長仔娶媳時到場祝賀並告知系爭房屋蓋得很好，而楊氏家族脈下子孫亦遵循祖父輩劃定之使用範圍，分別各自使用系爭土地，原告父親楊溪河脈下子孫吳清煌前於祖父輩原劃定使用範圍內興建34號建物，亦未再徵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等各情，應屬真實。依上，足認系爭土地於兩造曾祖父楊憨時代，已為祖父輩劃定使用範圍，其後祖父輩仍依循原劃定範圍使用，延續至兩造父執輩亦同遵循祖父輩之使用範圍，是以兩造之祖父輩、父執輩共有系爭土地時，對於同輩兄弟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原劃定占用範圍之使用、收益，均互為肯認，並容忍未予干涉，迄至兩造之同輩共有人，歷年來對於系爭土地原劃定之使用範圍未聞有糾紛（除原告外），則依此等現狀使用者間之此項長久使用未為爭議之特別情事，衡諸經驗法則及一般社會通念，應認各共有人間非僅係單純各自占有之狀態，而係於兩造之祖父輩年代，就系爭土地之使用，至少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是被告抗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約定，共有人得在特定使用範圍內占有管領系爭土地，且亦已徵得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乙節，應可採信。
　㈣原告固以被告提出17位共有人簽立之分管協議書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而不可採云云。惟分管協議書上有17位共有人之印章及簽名，足徵共有人均親自在分管協議書上簽名，即便渠等不清楚分管協議書上之法律文字，然分管協議書上關於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等內容，並非常人難以理解之文字，是分管協議書至少得證明該17位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證人Ａ０１亦證稱分管協議書為其親自簽立，且依其證述可知證人Ａ０１清楚分管協議之由來及過程，可見並無原告所稱共有人不清楚分管協議書內容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分管協議書之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云云，難認可採。原告既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承系爭土地，且其於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建物存在，原告之父親楊溪河並於系爭建物興建完成後前往祝賀，業如前述，且楊水生脈下子孫楊寶玉、楊金棗、楊振昌、余啟成，楊清泉脈下子孫楊敏夫、楊義勝、楊耀南、Ａ０１、楊耀章、楊瑞明、楊瑞郎、楊進忠、楊進烘、楊進洲、楊志文、楊志雄、楊志聰共17位均簽立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7至98頁），分管協議書第2條第2項並敘明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時楊長仔徵得全體土地共有人同意等語，可知系爭土地共有人至少有18人（加計被告Ａ０４）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已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而原告與上開共有人均為親戚關係，綜觀上情，當認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存有前開默示分管約定等情，得已知悉或可得而知，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同受拘束。而被告等於其先祖死亡後，因繼承或受讓系爭建物及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得繼續主張該默示分管約定，是被告辯稱有權占用系爭土地，核屬可採。
四、綜上，系爭土地存有默示分管約定，原告應受該默示分管及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約定之拘束，是被告以此主張其等屬有權占有，應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並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楊清標  

訴訟代理人  鍾安律師  

被      告  楊廖秀雲

            楊進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4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

    ○○○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90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

    ，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

    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

    新臺幣（下同）19,980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

    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333元（被告Ａ０４除外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

    於訴訟進行中，本院囑託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測量上開地

    上物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繪製

    民國114年4月17日基院雅民天114基簡232字第05814號複丈

    成果圖（下稱附圖）後，原告於114年8月20日具狀變更聲明

    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

    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建物）上

    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

    （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

    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

    原告增加請求返還系爭土地面積、變更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部分，核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暨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被告未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

    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被

    告Ａ０４雖同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惟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以

    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當為無權占用；而被告Ａ００３並非系

    爭土地共有人，自無權利占用系爭土地，是原告及其他共有

    人之所有權遭侵害，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拆除系爭建物，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應有部分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期間為起訴前5年，衡以系爭土地地類別為空

    白，位於福隆火車站、福隆國小、福隆海水浴場附近，為著

    名露營休憩區，應以公告現值年息6％計算租金，共計1,466

    元，及被告並應於返還系爭土地前，按月給付原告應有部分

    之每月租金24元。並聲明：⒈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

    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

    尺）上之地上物拆除，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

    ；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被告雖辯稱系爭土地訂有分管協議，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興

    建當時已取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云云，並提出土地共有人出

    具之分管協議書證明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協議。然被告應證明

    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間興建當時已獲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是於114年4月間簽立，不足以證明系

    爭建物興建當時共有人間有訂立分管協議。況細觀分管協議

    書上之內容，未敘明「父執輩」為何人，亦未敘明共有人如

    何知悉分管協議之存在，並有不諳法律之人難以理解之內容

    ，且分管協議書內容17份近乎相同，該17位共有人何以均知

    悉同樣情事，實屬有疑，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顯然係由他

    人訂立分管協議內容後，要求共有人簽立，共有人實際上並

    不清楚分管協議約定之內容，是被告提出分管協議書內容非

    真，被告應依民法第357條規定證明私文書之真正。又土地

    共有人對無權占用人之使用，僅單純沉默而未制止者，並不

    生任何法律效果，不得認共有人間存在默示分管契約。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位於深山，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

    之交會點，且附近亦有其他共有人興建建物，未妨礙通行或

    影響共有人使用，其占用部分土地經濟價值較低云云。惟由

    114年5月28日勘驗筆錄可知，系爭建物所占用部分土地平坦

    且面臨馬路，而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皆為山坡地且無路可通，

    附近亦無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較有經

    濟價值之部分，使其他土地共有人於無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

    況下持續繳納與被告相同之地價稅，對其他共有人顯失公平

    。　

　⒊原告為回復其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權利，係權利之正當行使，

    難認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尚難謂原告有何違反誠信原

    則或權利濫用之情事，況被告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

    物占用系爭土地，若土地共有人訴請其拆屋還地屬權利濫用

    ，無異鼓勵共有人擅自就有利於己位置興建房屋，悖離憲法

    第15條所揭櫫之財產權保障。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Ａ０４之祖父楊清泉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時代，已就系爭土

    地之使用、利用範圍定有分管契約，當時系爭土地共有人為

    楊清泉、楊水生、楊安輝3兄弟，渠等就系爭土地各自約定

    使用範圍。而被告Ａ０４之父親楊長仔繼承系爭土地後，依然

    受此分管契約拘束。嗣民國82年間，楊長仔得系爭土地全體

    共有人之同意，於上開分管契約約定使用範圍內興建系爭建

    物，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並同意無償供楊長仔、被告Ａ００３及

    其後代子嗣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興建至今已逾30年

    ，期間未有任何土地共有人表示異議，可認系爭建物興建當

    時土地共有人間存有分管契約，縱認不存在明示之分管契約

    ，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56號判決之見解，亦可認存

    有默示分管契約，原告既係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受系爭土地

    ，且上開分管契約具有公示性、公開性，各共有人及其繼受

    人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是楊長仔於分管契約得使用系爭

    土地之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被告Ａ０４並繼受系爭土地及系

    爭建物，自非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無從依民法第767

    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

　㈡按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倘共有人間未約定共有物之管理

    ，則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系爭土地共有人有30位，其中17位已出具分管協議書，同

    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建物，加計

    被告Ａ０４之應有部分，已符合上開條文之規定，是即便認系

    爭土地不存在分管契約，被告利用系爭土地之方式亦符合上

    揭規定。而觀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不足以決定共有物之管

    理，是縱使拆除系爭建物，原告就系爭土地仍無法為任何使

    用，自無原告所稱稱被告侵害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使用系爭土

    地之情事，原告如欲利用系爭土地，應同土地共有人商議其

    可使用範圍，或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單憑拆除被告長久

    居住之房屋，無法使原告獲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利益。況系爭

    土地總計58,850平方公尺，系爭建物僅占用其中119平方公

    尺，系爭建物位於深山中，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之交

    會點，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亦不具高度經濟價值

    ，並無原告所稱面臨馬路、經濟價值較高之情事，此觀原告

    可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甚微即明，且系爭建物

    周圍尚有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存在，原告未要求其他共有

    人拆除其建物，僅要求被告拆除，縱觀上情，足徵原告拆除

    系爭建物所獲利益甚微，然被告因此將失去長久居住之權利

    ，所受損害甚大，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係為損害被告

    之土地使用權及居住權，參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

    號判例見解，應認原告之請求顯非正當權利行使，而有權利

    濫用之情事。

　㈢原告雖認土地共有人所提出之分管協議書並非真正，然簽立

    分管協議書之共有人於鈞院114年5月28日勘驗當日亦有陪同

    兩造查看系爭建物現場狀況，倘分管協議書並非共有人所簽

    立，勘驗當日知悉此情時，共有人應會有所表示。另分管協

    議書上已載明土地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占用系爭土

    地之情事，是分管協議書係證明土地共有人間過去之分管協

    議存在，並非於簽立同意書後始成立分管協議，原告亦知悉

    該分管協議之存在，僅係為損害被告利益而佯裝不認，原告

    有權利濫用之情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Ａ０４亦為系爭土地之共

    有人，被告2人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以系爭

    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

    尺）等情，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建物照片為

    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Ａ００３、Ａ０４、楊進烘

    、楊進忠、楊進洲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9至180

    頁），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被告應將系爭建物拆

    除，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給付

    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按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於共有

    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須徵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

    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者

    ，他共有人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共

    有人返還占用部分。惟共有物分管契約之成立，不以共有人

    間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的意思表示，亦包括在

    內。所謂默示的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又共有物分管之約定，

    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

    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相互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

    ，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為

    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

    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判決參照）。又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

    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

    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

    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

    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判決內容酌參）。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349號解釋意旨亦認：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

    物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

    ，對於知悉或可得知悉有分管契約之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仍繼

    續存在。進而言之，共有人間若可認定已成立分管契約，他

    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

    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

    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㈢經查，系爭土地前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共有，三人為

    兄弟關係，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均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

    泉三兄弟（下合稱祖父輩）之脈下子孫，而原告為楊安輝之

    脈下子孫，被告Ａ０４為楊清泉之脈下子孫，此有被告所提楊

    氏家族族譜（見本院卷第147頁）在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

    爭執，堪信屬實。被告辯稱系爭土地於祖父輩共有時，已劃

    定使用範圍，其脈下子孫繼承系爭土地後並均遵守祖父輩劃

    定使用之範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時，已徵得使用該範

    圍之共有人同意，且其餘共有人均無異議，是共有人間存有

    默示分管契約，系爭建物非屬無權占用等情，核與證人Ａ０１

    於本院114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時證稱：「系爭30-2號房屋

    占用的土地原本是我父親（即楊同枝）在種菜，楊長仔有去

    問我父親可不可以興建房屋，我父親同意，所以楊長仔才蓋

    系爭30-2號房屋，因為以前土地是分給共有人，我父親分到

    區域是種菜跟稻米，楊溪河是分到系爭30-2號房屋後面山上

    上去那邊，也是種稻米，是我曾祖父楊憨分給他三個兒子，

    也就是分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種田。我的意思是在我

    曾祖父的年代，曾祖父已經將747之1地號土地分成三部分，

    交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耕種，我祖父是楊清泉他再將

    他分到那一份，分成五份給他五個兒子，因為楊長仔分到的

    是比較山下沒辦法蓋房子，而且離30號房屋很遠，所以楊長

    仔才徵得我爸爸在30號房屋隔壁蓋30-2號房屋，現在30號房

    屋也存在也是由楊長仔的下一代在居住。我祖父楊清泉分到

    的是30-2號前面那一塊地都是可以耕種的範圍，楊水生分到

    面向30號房屋門牌的右邊地，楊安輝分到30-2號後面還有34

    號建物下面的土地，當時我的曾祖父不只有747之1土地，鄰

    近的土地也是他的，他們當時是這樣分配，並沒有分割。」

    「（你方稱在你曾祖父年代已經將他的土地分成三份，並個

    別指定給哪位兒子耕種，是否如此？）是。」「（既然如此

    ，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分到耕種的土地，是否楊水生、

    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也要受拘束，也就是楊清泉的子女

    耕種的範圍就是楊清泉分到的範圍，同以類推，是否如此？

    ）是。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未曾吵過曾祖父當

    時分給的地方。」「（你方稱你父親楊同枝分到範圍是系爭

    建物的坐落土地區塊？）是，是我祖父楊清泉那時候分給楊

    同枝耕種的。」「（楊同枝分到的範圍是否日後由他的三位

    兒子去分？）我們當時只有過戶，沒有指定他分到耕種那塊

    地要如何分。」等語相符。又原告係自其父親楊溪河繼承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證人Ａ０１並證稱：「（興建系爭建物過程

    中當時你大概幾歲？）40歲左右。」「（是否知悉有問過楊

    溪河（即原告父親）可否興建系爭建物？）就我所知，楊長

    仔（即被告父親）在娶媳婦時，楊溪河有跟他說房子很好，

    當時我在場有聽到，這樣應該算是同意吧，不同意他應該不

    會這樣講。」「（當時楊清泉及他五個兒子對於楊長仔興建

    系爭建物有何意見？）興建系爭建物時楊清泉已經往生，楊

    清泉五個兒子住在裡面，當時我叔叔、伯父都沒有反對楊長

    仔蓋系爭建物，而且楊溪河的兒子吳清煌也有在楊安輝（即

    原告祖父）分到的耕種土地興建34號房屋，那也是我曾祖父

    的土地，都是我們共有的，也沒有徵得我們的同意。現在的

    問題是土地是共有的，但是都各自使用，大家都沒有意見，

    現在才爭論系爭建物的事情就沒意思了。」等語。按證人Ａ０

    １對於系爭土地自其曾祖父時代如何劃定範圍使用暨後代如

    何遵循，詳述在卷，衡其亦為有利害關係之共有人，應無偏

    袒被告之動機，是其所述，應可採信。故依證人Ａ０１之證詞

    ，可知原告父親楊溪河已知悉被告父親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

    ，未表示反對意見，更於楊長仔娶媳時到場祝賀並告知系爭

    房屋蓋得很好，而楊氏家族脈下子孫亦遵循祖父輩劃定之使

    用範圍，分別各自使用系爭土地，原告父親楊溪河脈下子孫

    吳清煌前於祖父輩原劃定使用範圍內興建34號建物，亦未再

    徵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等各情，應屬真實。依上，足認系爭土

    地於兩造曾祖父楊憨時代，已為祖父輩劃定使用範圍，其後

    祖父輩仍依循原劃定範圍使用，延續至兩造父執輩亦同遵循

    祖父輩之使用範圍，是以兩造之祖父輩、父執輩共有系爭土

    地時，對於同輩兄弟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原劃定占用範圍之

    使用、收益，均互為肯認，並容忍未予干涉，迄至兩造之同

    輩共有人，歷年來對於系爭土地原劃定之使用範圍未聞有糾

    紛（除原告外），則依此等現狀使用者間之此項長久使用未

    為爭議之特別情事，衡諸經驗法則及一般社會通念，應認各

    共有人間非僅係單純各自占有之狀態，而係於兩造之祖父輩

    年代，就系爭土地之使用，至少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是

    被告抗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約定，共有人得在

    特定使用範圍內占有管領系爭土地，且亦已徵得系爭土地共

    有人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乙節，應可採信。

　㈣原告固以被告提出17位共有人簽立之分管協議書內容並非共

    有人之真實意思，而不可採云云。惟分管協議書上有17位共

    有人之印章及簽名，足徵共有人均親自在分管協議書上簽名

    ，即便渠等不清楚分管協議書上之法律文字，然分管協議書

    上關於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爭

    建物等內容，並非常人難以理解之文字，是分管協議書至少

    得證明該17位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

    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證人Ａ０１亦證稱分管協議書為其親自簽

    立，且依其證述可知證人Ａ０１清楚分管協議之由來及過程，

    可見並無原告所稱共有人不清楚分管協議書內容之情事，是

    原告主張分管協議書之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云云，難

    認可採。原告既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承系爭土地，且其於登

    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建物存在

    ，原告之父親楊溪河並於系爭建物興建完成後前往祝賀，業

    如前述，且楊水生脈下子孫楊寶玉、楊金棗、楊振昌、余啟

    成，楊清泉脈下子孫楊敏夫、楊義勝、楊耀南、Ａ０１、楊耀

    章、楊瑞明、楊瑞郎、楊進忠、楊進烘、楊進洲、楊志文、

    楊志雄、楊志聰共17位均簽立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7至

    98頁），分管協議書第2條第2項並敘明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

    興建時楊長仔徵得全體土地共有人同意等語，可知系爭土地

    共有人至少有18人（加計被告Ａ０４）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

    已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而原告與上開共有人均為親

    戚關係，綜觀上情，當認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存有前開默示分

    管約定等情，得已知悉或可得而知，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同

    受拘束。而被告等於其先祖死亡後，因繼承或受讓系爭建物

    及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得繼續主張該默示分管約定，是

    被告辯稱有權占用系爭土地，核屬可採。

四、綜上，系爭土地存有默示分管約定，原告應受該默示分管及

    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約定之拘束，是被告以此主張其等屬

    有權占有，應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並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

    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

    ，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於

    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楊清標  

訴訟代理人  鍾安律師  

被      告  楊廖秀雲

            楊進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於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90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新臺幣（下同）19,980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及其他共有人333元（被告Ａ０４除外）。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訴訟進行中，本院囑託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測量上開地上物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繪製民國114年4月17日基院雅民天114基簡232字第05814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後，原告於114年8月20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建物）上之地上物拆除，拆除後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被告Ａ０４除外）；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原告增加請求返還系爭土地面積、變更請求被告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部分，核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暨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未經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被告Ａ０４雖同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惟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當為無權占用；而被告Ａ００３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自無權利占用系爭土地，是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之所有權遭侵害，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應有部分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期間為起訴前5年，衡以系爭土地地類別為空白，位於福隆火車站、福隆國小、福隆海水浴場附近，為著名露營休憩區，應以公告現值年息6％計算租金，共計1,466元，及被告並應於返還系爭土地前，按月給付原告應有部分之每月租金24元。並聲明：⒈被告應將坐落於系爭土地，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面積為119平方公尺）上之地上物拆除，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66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止，按月給付原告24元。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⒈被告雖辯稱系爭土地訂有分管協議，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興建當時已取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云云，並提出土地共有人出具之分管協議書證明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協議。然被告應證明系爭建物於民國82年間興建當時已獲得土地共有人之同意，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是於114年4月間簽立，不足以證明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共有人間有訂立分管協議。況細觀分管協議書上之內容，未敘明「父執輩」為何人，亦未敘明共有人如何知悉分管協議之存在，並有不諳法律之人難以理解之內容，且分管協議書內容17份近乎相同，該17位共有人何以均知悉同樣情事，實屬有疑，被告提出之分管協議書顯然係由他人訂立分管協議內容後，要求共有人簽立，共有人實際上並不清楚分管協議約定之內容，是被告提出分管協議書內容非真，被告應依民法第357條規定證明私文書之真正。又土地共有人對無權占用人之使用，僅單純沉默而未制止者，並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不得認共有人間存在默示分管契約。

　⒉被告雖辯稱系爭建物位於深山，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之交會點，且附近亦有其他共有人興建建物，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其占用部分土地經濟價值較低云云。惟由114年5月28日勘驗筆錄可知，系爭建物所占用部分土地平坦且面臨馬路，而系爭土地其餘部分皆為山坡地且無路可通，附近亦無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被告占用系爭土地較有經濟價值之部分，使其他土地共有人於無法利用系爭土地之情況下持續繳納與被告相同之地價稅，對其他共有人顯失公平。　

　⒊原告為回復其對系爭土地之使用權利，係權利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尚難謂原告有何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情事，況被告未經土地共有人同意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若土地共有人訴請其拆屋還地屬權利濫用，無異鼓勵共有人擅自就有利於己位置興建房屋，悖離憲法第15條所揭櫫之財產權保障。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Ａ０４之祖父楊清泉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時代，已就系爭土地之使用、利用範圍定有分管契約，當時系爭土地共有人為楊清泉、楊水生、楊安輝3兄弟，渠等就系爭土地各自約定使用範圍。而被告Ａ０４之父親楊長仔繼承系爭土地後，依然受此分管契約拘束。嗣民國82年間，楊長仔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於上開分管契約約定使用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並同意無償供楊長仔、被告Ａ００３及其後代子嗣繼續使用系爭建物，系爭建物興建至今已逾30年，期間未有任何土地共有人表示異議，可認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土地共有人間存有分管契約，縱認不存在明示之分管契約，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56號判決之見解，亦可認存有默示分管契約，原告既係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受系爭土地，且上開分管契約具有公示性、公開性，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應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是楊長仔於分管契約得使用系爭土地之範圍內興建系爭建物，被告Ａ０４並繼受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自非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原告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

　㈡按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倘共有人間未約定共有物之管理，則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有30位，其中17位已出具分管協議書，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建物，加計被告Ａ０４之應有部分，已符合上開條文之規定，是即便認系爭土地不存在分管契約，被告利用系爭土地之方式亦符合上揭規定。而觀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不足以決定共有物之管理，是縱使拆除系爭建物，原告就系爭土地仍無法為任何使用，自無原告所稱稱被告侵害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情事，原告如欲利用系爭土地，應同土地共有人商議其可使用範圍，或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訟，單憑拆除被告長久居住之房屋，無法使原告獲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利益。況系爭土地總計58,850平方公尺，系爭建物僅占用其中119平方公尺，系爭建物位於深山中，非位於主要道路或重要隘口之交會點，未妨礙通行或影響共有人使用，亦不具高度經濟價值，並無原告所稱面臨馬路、經濟價值較高之情事，此觀原告可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甚微即明，且系爭建物周圍尚有其他共有人興建之建物存在，原告未要求其他共有人拆除其建物，僅要求被告拆除，縱觀上情，足徵原告拆除系爭建物所獲利益甚微，然被告因此將失去長久居住之權利，所受損害甚大，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建物係為損害被告之土地使用權及居住權，參照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判例見解，應認原告之請求顯非正當權利行使，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

　㈢原告雖認土地共有人所提出之分管協議書並非真正，然簽立分管協議書之共有人於鈞院114年5月28日勘驗當日亦有陪同兩造查看系爭建物現場狀況，倘分管協議書並非共有人所簽立，勘驗當日知悉此情時，共有人應會有所表示。另分管協議書上已載明土地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是分管協議書係證明土地共有人間過去之分管協議存在，並非於簽立同意書後始成立分管協議，原告亦知悉該分管協議之存在，僅係為損害被告利益而佯裝不認，原告有權利濫用之情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Ａ０４亦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2人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以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範圍（面積：119平方公尺）等情，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建物照片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被告提出Ａ００３、Ａ０４、楊進烘、楊進忠、楊進洲之聲明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79至180頁），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被告應將系爭建物拆除，並返還占用之土地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及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按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須徵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者，他共有人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惟共有物分管契約之成立，不以共有人間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的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所謂默示的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又共有物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相互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涉，已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為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83年度台上字第1377號判決參照）。又倘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78號判決內容酌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亦認：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對於知悉或可得知悉有分管契約之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進而言之，共有人間若可認定已成立分管契約，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㈢經查，系爭土地前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共有，三人為兄弟關係，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均為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三兄弟（下合稱祖父輩）之脈下子孫，而原告為楊安輝之脈下子孫，被告Ａ０４為楊清泉之脈下子孫，此有被告所提楊氏家族族譜（見本院卷第147頁）在卷可參，且為原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被告辯稱系爭土地於祖父輩共有時，已劃定使用範圍，其脈下子孫繼承系爭土地後並均遵守祖父輩劃定使用之範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時，已徵得使用該範圍之共有人同意，且其餘共有人均無異議，是共有人間存有默示分管契約，系爭建物非屬無權占用等情，核與證人Ａ０１於本院114年11月24日言詞辯論時證稱：「系爭30-2號房屋占用的土地原本是我父親（即楊同枝）在種菜，楊長仔有去問我父親可不可以興建房屋，我父親同意，所以楊長仔才蓋系爭30-2號房屋，因為以前土地是分給共有人，我父親分到區域是種菜跟稻米，楊溪河是分到系爭30-2號房屋後面山上上去那邊，也是種稻米，是我曾祖父楊憨分給他三個兒子，也就是分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種田。我的意思是在我曾祖父的年代，曾祖父已經將747之1地號土地分成三部分，交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耕種，我祖父是楊清泉他再將他分到那一份，分成五份給他五個兒子，因為楊長仔分到的是比較山下沒辦法蓋房子，而且離30號房屋很遠，所以楊長仔才徵得我爸爸在30號房屋隔壁蓋30-2號房屋，現在30號房屋也存在也是由楊長仔的下一代在居住。我祖父楊清泉分到的是30-2號前面那一塊地都是可以耕種的範圍，楊水生分到面向30號房屋門牌的右邊地，楊安輝分到30-2號後面還有34號建物下面的土地，當時我的曾祖父不只有747之1土地，鄰近的土地也是他的，他們當時是這樣分配，並沒有分割。」「（你方稱在你曾祖父年代已經將他的土地分成三份，並個別指定給哪位兒子耕種，是否如此？）是。」「（既然如此，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分到耕種的土地，是否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也要受拘束，也就是楊清泉的子女耕種的範圍就是楊清泉分到的範圍，同以類推，是否如此？）是。楊水生、楊安輝、楊清泉的下一代未曾吵過曾祖父當時分給的地方。」「（你方稱你父親楊同枝分到範圍是系爭建物的坐落土地區塊？）是，是我祖父楊清泉那時候分給楊同枝耕種的。」「（楊同枝分到的範圍是否日後由他的三位兒子去分？）我們當時只有過戶，沒有指定他分到耕種那塊地要如何分。」等語相符。又原告係自其父親楊溪河繼承系爭土地之所有權，證人Ａ０１並證稱：「（興建系爭建物過程中當時你大概幾歲？）40歲左右。」「（是否知悉有問過楊溪河（即原告父親）可否興建系爭建物？）就我所知，楊長仔（即被告父親）在娶媳婦時，楊溪河有跟他說房子很好，當時我在場有聽到，這樣應該算是同意吧，不同意他應該不會這樣講。」「（當時楊清泉及他五個兒子對於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有何意見？）興建系爭建物時楊清泉已經往生，楊清泉五個兒子住在裡面，當時我叔叔、伯父都沒有反對楊長仔蓋系爭建物，而且楊溪河的兒子吳清煌也有在楊安輝（即原告祖父）分到的耕種土地興建34號房屋，那也是我曾祖父的土地，都是我們共有的，也沒有徵得我們的同意。現在的問題是土地是共有的，但是都各自使用，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才爭論系爭建物的事情就沒意思了。」等語。按證人Ａ０１對於系爭土地自其曾祖父時代如何劃定範圍使用暨後代如何遵循，詳述在卷，衡其亦為有利害關係之共有人，應無偏袒被告之動機，是其所述，應可採信。故依證人Ａ０１之證詞，可知原告父親楊溪河已知悉被告父親楊長仔興建系爭建物，未表示反對意見，更於楊長仔娶媳時到場祝賀並告知系爭房屋蓋得很好，而楊氏家族脈下子孫亦遵循祖父輩劃定之使用範圍，分別各自使用系爭土地，原告父親楊溪河脈下子孫吳清煌前於祖父輩原劃定使用範圍內興建34號建物，亦未再徵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等各情，應屬真實。依上，足認系爭土地於兩造曾祖父楊憨時代，已為祖父輩劃定使用範圍，其後祖父輩仍依循原劃定範圍使用，延續至兩造父執輩亦同遵循祖父輩之使用範圍，是以兩造之祖父輩、父執輩共有系爭土地時，對於同輩兄弟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原劃定占用範圍之使用、收益，均互為肯認，並容忍未予干涉，迄至兩造之同輩共有人，歷年來對於系爭土地原劃定之使用範圍未聞有糾紛（除原告外），則依此等現狀使用者間之此項長久使用未為爭議之特別情事，衡諸經驗法則及一般社會通念，應認各共有人間非僅係單純各自占有之狀態，而係於兩造之祖父輩年代，就系爭土地之使用，至少已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是被告抗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約定，共有人得在特定使用範圍內占有管領系爭土地，且亦已徵得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乙節，應可採信。

　㈣原告固以被告提出17位共有人簽立之分管協議書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而不可採云云。惟分管協議書上有17位共有人之印章及簽名，足徵共有人均親自在分管協議書上簽名，即便渠等不清楚分管協議書上之法律文字，然分管協議書上關於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等內容，並非常人難以理解之文字，是分管協議書至少得證明該17位共有人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並同意被告2人使用系爭建物，證人Ａ０１亦證稱分管協議書為其親自簽立，且依其證述可知證人Ａ０１清楚分管協議之由來及過程，可見並無原告所稱共有人不清楚分管協議書內容之情事，是原告主張分管協議書之內容並非共有人之真實意思云云，難認可採。原告既自其父親楊溪河處繼承系爭土地，且其於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建物存在，原告之父親楊溪河並於系爭建物興建完成後前往祝賀，業如前述，且楊水生脈下子孫楊寶玉、楊金棗、楊振昌、余啟成，楊清泉脈下子孫楊敏夫、楊義勝、楊耀南、Ａ０１、楊耀章、楊瑞明、楊瑞郎、楊進忠、楊進烘、楊進洲、楊志文、楊志雄、楊志聰共17位均簽立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67至98頁），分管協議書第2條第2項並敘明共有人知悉系爭建物興建時楊長仔徵得全體土地共有人同意等語，可知系爭土地共有人至少有18人（加計被告Ａ０４）知悉系爭建物興建當時已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而原告與上開共有人均為親戚關係，綜觀上情，當認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存有前開默示分管約定等情，得已知悉或可得而知，揆諸前揭說明，自應同受拘束。而被告等於其先祖死亡後，因繼承或受讓系爭建物及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自得繼續主張該默示分管約定，是被告辯稱有權占用系爭土地，核屬可採。

四、綜上，系爭土地存有默示分管約定，原告應受該默示分管及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約定之拘束，是被告以此主張其等屬有權占有，應屬可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並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